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21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7.03.24
一、本會第1320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交通部陳報「『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玉井線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至國道1號段新建工程』可行性評估報告書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(一)本可行性評估案係為健全台南地區整體路網，及促進               嘉南沿海地區之發展考量，原則同意；經費需求應考量工程材料價格調整因素覈實設算，請於交通部中程歲出概算公共建設計畫額度內安排容納，積極推動辦理。
(二) 請交通部於後續研擬建設計畫時，應包括詳細之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評估、工程計畫分期分階段實施方案，並補充財務成本分析及民間參與可行性等內容。
(三) 有關與台17線、西濱快速公路相交處之銜接方式，請於後續設計時考量動線與交通安全等因素，妥為規劃。

三、經濟部函院陳報「基隆河整體治理計畫(前期計畫)結案報告」及附錄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結論：

(一) 洽悉。

(二) 本前期計畫完工至今尚未經歷如納莉颱風大洪水之測試，仍

請經濟部追蹤監測降雨逕流及河道疏洪之功能，機動分析其風險機率，評估該計畫之實際績效，並作為基隆河流域如有後續改善必要之依據；另對於後續營運維護工作，請各相關部會確實編列經費詳實辦理。
(三) 對於後續未完工及未結案之工程，請經濟部繼續追蹤、嚴密督導及管理。
(四) 對於本案有功人員，尤其是第一線工作人員，除已領有各種獎項或實質獎金人員外，在不重複受獎原則下應給予敘獎及表揚，以提振參與工程人員之士氣。

(五) 基隆河整治為台灣河川治理的典範，應將治理的經驗詳細記錄，以作為其他河川治理及施工安排之參考。
四、「『挑戰2008：國家發展重點計畫』執行成果」一案，報請  公
鑒。
結論：

(一) 洽悉。

(二) 本計畫推動以來，在各機關共同努力下，各項建設均已有相當之成果，請各部會將推動重大績效(包括量化及質化指標或數據，作推動前後對照陳述)上網，俾利向大眾宣導。

(三) 本計畫於執行期間所累積之寶貴經驗，包括曾遭遇之困難問題及解決對策等，對於後續相關計畫之推動極有幫助，請各部會將本計畫整體及個案推動成功之經驗案例，內化為相關計畫標竿作法，俾傳承推廣。

(四) 本計畫經過行政團隊6年來的努力，已有斐然之建設成果，值得肯定。但面對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，我們絕不能以此自滿，對執行成效良好或有必要繼續加強之計畫，請各相關部會研擬後續計畫或納入相關措施繼續推動，期望在國發計畫建設堅實的基礎之上精益求精，繼續為達到「繁榮、公義、永續的美麗台灣」之經濟願景向前邁進。

(散會：下午5時25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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